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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監督下屬行為確保員工的專業性 

編號  110772L4 

應用範圍  該能力的應用涉及縝密的觀察力和分析能力。具此能力者，能夠監察下屬的工作表現，並能迅速

地向有關員工作出警示，藉以避免違規活動及減少公司的損失。該能力適用於不同類型的工作職

位，包括後勤業務和前線員工等。 

級別  4 

學分  4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掌握監督執行法規及員工管理的知識 

 瞭解業務單位的營運流程及要求 

 瞭解公司的合規管理政策 

 瞭解旅遊業內的法規要求，包括：相關法例及規例、由監管機構發出的指引和通告，以及

由業內團體發出的行業標準、指引及實務守則 

 

2. 監督部門執行法規要求及確保員工的專業性 

 建立合規的監察系統 

o 評估法規要求，以及由相關監管機構發出的條例及規定對日常營運的影響 

o 把合規的要求引進到日常營運中 

o 設立合規檢查機制 

o 決定不同單位進行合規檢查的頻率 

o 建立違規的匯報守則 

o 鼓勵單位報告營運中潛在的風險 

 培養員工的專業精神 

o 培訓員工掌握有關公司的合規管理政策及最新法規要求 

o 協助員工解決日常因執行合規要求而產生的問題 

o 協助員工找出履行合規要求可作改善的地方 

o 適時建議優化合規指引及相關的監察機制 

 監督員工在執行職務時，遵守法例及誠信要求 

 

3. 展示專業能力及態度 

 確保員工遵守職業道德原則及合規守則 

 確保員工個人行為符合公司既定的員工守則 

 確保員工於日常工作中，能夠保持公平、公正及積極的態度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能夠： 

 監察及調查員工的可疑及違法活動；及 

 透過培訓來提升員工的專業精神及日常運作的工作表現 

備註   
 

  


